
揭阳市地震观测站章程

第一章  总 则

丨      
第一条 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、保障科学民主管理与依法依规运

行有机统一,构建运行顺畅、协同高效、充满活力的事业单位现代治

理机制。根据 《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I作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、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,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本单位名称是揭阳市地震观测站。

第三条 本单位地址在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东升街道惠民尔路

363号 。

第四条 本单位经费来源为财政核拨。

第五条 本单位开办资金为人民币叁万元。

第六条 本单位的举办单位是揭阳市地震局。

第七条 本单位的业务丨管单位是揭阳市地震局。

第八条 本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是揭阳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。

第九条 本单位的领导体制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。

第十条 本单位的宗旨是负责地震观测,提供震怙分析科
p汐

依

据,为经济建设服务。

第十一条 本单位的业务范Fkl包括:开展全市地震监测预警I

作;开展地震分析预报I作 ,为市定期震怙会商、潮汕地区、粤东闽

-1—



南防震减灾联防协作区和广东省地震局地震趋势会蔺提供震情分析

意见及综合分析的科学基础数据,为 市委市政府捉供防震减灾的有关

决策参考;指 导各县 (市 、区)开展地震监测、业务培训、监测资料

汇总、分析和做好有关异常核实工作;负责全市监测站 (点 )仪器维

护;负责地震速报、地震信息传输、反馈及处理⊥作:配台有关部闸

开展震灾调查评估和地震应急有关工作;完成市委市政府、市地震局

交办的I作任务。

第二章  党的建设

第十二条 党纽织的地位和作用。

本单位参加举办单位党细~织活动,在举办单位党组和支部的领导

下开展I作 ,仝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

设、纪律建设,保证党的仝面领导,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到位,实

际效果落实到位。

第十三条 本单位在举办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战斗堡垒作

用,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做好各项工作,充分发挥政治优势、思想

优势和组织优势,促进防震减灾事业发展。

第十四条 本单位通过以下方式保证党的个面领导。

本单位参加举办单位党组织活动,举办单位党组全面履行领导贲

任,加强对本单位业务⊥作和党的建设领导。

第三章  举办单位

第十五条 举办单位在干部人事管理、收入分配、财产资产、业

务运行、机构编制等方面具有管理权限,举办单位对事业单位的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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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捉出本单位的机构编制事项 ;

(二 )组建本单位管理层 ;

(三 )提名或任免本单位的行政负责人 ;

(四 )批准本单位I作报告 ;

(五 )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举办单位权利。

第十六条 按照权贲一致原则准确界定相应责任,举办单位对事

业单位的义务有 :

(一 )监督本单位运行 ;

(二 )组织指导本单位制定章程草案 (修订案),负责审核本单

位章程草案及修订案 ;

(三 )本单位终止时,负责办理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,并按照

亻]^关规定做好本单位的人员处置I作。

第四章  管理层

第十七条 本单位的决策机构是举办单位。

第十八条 决策机构的职责 :

(~)接受党的领导,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针和决策部署 ;

(二 )拟定和实施年度I作计划等日常业务管理 ;

(三 )编制实施经费预算等财务资产管理 ;

(四 )负责本单位工作人员管理 ;

(五 )负责组织章程起卓 (修订),拟制本单位章程卓案 (修订

案 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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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指 导建立健仝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;

(七 )本单位终止时,负责办理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 ;

(八 )举办单位赋予的其他职权。

第十九条 行政负责人的产生方式和职权。

本单位行政负责人的产生方式为举办单位聘任。行政负责人职务

为站长,职权 :

(一 )负责本单位业务I作 ;

(二 )负责管唧本单位的口常事务:

(三 )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贡 c

第二十条 本单位拟任法定代表人产生方式:行政负贡人为拟仟

法定代表人人选。

第工十 ·
条 本单位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及产生程序、议事规则。

本单位不设晋内部组织机构,设置管理岗位 l名和专业技术岗位

4名 ;人员岗位按资格条件产生,经举办单位党纟H^会议讨论审定聘 }|j

岗位级别。

第五章  服务对象

第二十工条 本单位服务对象亨有接受地震科普知识教育和接

收地震速报、地震预警信息等权利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单位服务对象应履行依法保护地震观测环境和|

监测设施以及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。

第工十四条 本单位服务对象参与管理的具体途径、方法和辶彡
J∶

机制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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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服务对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,本单位运行接受其监督,本

单位服务对象 nJ以通过电话或书面等途径、方式向本单位举报、投诉、

捉出意见建议,本单位将按程序回复。

第六章  业务运行

第二十五条 本单位业务运行和办法:按照党管干部、党管人才

炳刂则,全面准确贯彻民}、 公开、竞争、择优方针,举办单位具体负

贞本单位人事管理I作。根据职责任务和I作需要,按照国家有关规

t没置管理、专业技术丨划位。本单位新聘用I作人员应签订聘刖合同

忮明确合同期限,内 部岗位按程序竞聘 卜岗。

第二十六条 业务范围内开展业务运行的具体措施:伞面考核本

△位I作人员的表现,重点考核I作绩效。将考核分为平时检查、年

|攴 :考核和聘期考核等,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

{档次。根据考核结果,给予晋升、聘任、辞退等奖惩措施。

第七章  资产和财务的管理

第二十七条 本单位在举办单位的领导 F将按照有关规定负责

申位内部四有资产的具体管理,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皮。

第工十八条 本单位执行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,依法接受监

督管理。本单位的经费使用应符合本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单位财务管理体制:本单位将按统一领导、集中

竹理等模式,根据会计制度纳入举办单位管理,实行财务收支、诀算、

绩效、预算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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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单位的人员(包括在编人员、退休人员和聘用人员 )

工资、社保、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单位接受捐赠、资助,应当符合事业单位的宗旨

和业务范围,必须根据与捐赠人、资助人约定的期限、方式和合法川

途使用。

第八章  信息公开

第二十二条 本单位承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事业单位登记符

理机关的规定,真实、完整、及时地公开以下信息 :

(一 )本单位章程,白 市程核准 (各案)之 凵起 5个I作 口内在

举办单位的估忠Ⅴ台发布章程止式文本 ;

(二二)本单位年度报告,按照有关时限要求,向登记管理机关报

送 ;

(Ⅰ )Jt他依法依规需要公开的信息。

第九章  终止和剩余资产处理

第∷i十二条 本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终止运行 :

(一 )经审批机关决定撤销 ;

(工 )囚合并、分立解散 ;

(1工 )转制为行政机构 ;

(四 )转制为国有企业 ;

(五 )囚其他原因依法应当终止的。

第Ⅰ十四条 本单位在中请注销登记前,应在举办单位和:佝
ˉ
太机

关的指守下,成立沽箅组织,开展洁算I作。清箅期问不丌展沽箅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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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的活动。

第三十五条 清算工作结束后形成清算报告,向 登记管理机关中

请注销登记。本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按照有关规定向登记管

理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 :

(一 )转制为行政机构的 ;

(二 )转制为国有企业的 ;

(三 )因合并、分立解散的 ;

(四 )直接撤销事业单位建制的。

第三十六条 本单位终止后,所有使用资产移交举办单位。

第十章  章程修改

第三十七条 本单位有下列情形乏一的,应当修改章程 :

(一 )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不

:=自勹;

(工 )章程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;

(二 )决策机构决定修改章程的 ;

(四 )机构改革后单位主要职责改变的 ;

(五 )其他应当修改章程的情形。

第二十八条 章程修改的草案经举办单位审查核准同意后,向 登

记管理机关各案。涉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的,须向登记菅理机关

巾请变更登记。

第十一章  附则

第三十九条 本章程于 ⒛⒛ 年 9月 15日 经决策机构审议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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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条 本章程内容如与法律法规、行政规章及国家政策相抵

触时,应以法律法规、行政规章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为准。涉及事业单

位法人登记事项的,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颁发的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

刊载内容为准。

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由本单位决策机构负责解释。

第四十二条 本章程自⒛23年 11月 1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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芾妯崔局违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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